江苏二师教字〔2018〕7号
关于开展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

教学质量网络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院部：

本学期教学质量网络评价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网上评教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时间
2018年1月29日至2月11日
二、评价主体
全体在校生
三、评价组织
本次网上评教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由分管教学院长负责，主要组织人员为教学办公室主任、教务员和教学信息员，可请学院学生工作人员协助。
四、评价程序
1.各二级学院对全体学生进行网上评教动员，保证参评率；解释评价标准，介绍评价办法（详见附件），力求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2.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评教。
五、注意事项
1.网上评教数据将作为重要教学质量监控资料，请各二级学院在充分动员的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漏评错评，确保参评率。
2.各二级学院要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学生完成本次网上评教工作。
3.未参加此次网上评教的同学，将影响本学期成绩查询和下一学期网上选课等相关工作。

4.网上评教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与教务处教研科（教学楼205）联系，电话：025-83758143。
附件：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质量网络评价实施细则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8年1月23日
附件：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质量网络评价实施细则
一、总则

1.凡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在校学生都必须进行“网上评教”。

2.“网上评教”每学期一次，一般在学期末进行。

3.在参与教学质量网络评价的过程中，都应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积极参加评价。

4.没有参与“网上评教”的学生，将不得进行“成绩查询”、“网上选课”，毕业时成绩教务处将不予审核。

二、操作步骤

1.登录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综合信息平台主页，点击“用户登录”，依次输入“真实姓名”、“身份证后6位”、“密码”、“验证码”后点击“登录”。（注：遗忘密码的同学可于各二级学院教务员处查询或重置。）

2.选择“管理中心”→“教学质量监控”→“学生评教”，依次点击任课教师对应的“操作”下面的“未评”选项后，进入“2017-2018第一学期教学质量网络评价表”页面，点击“请选择任课教师”选择任课教师进行评价。


3.根据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选择各项评教指标对应的评价等级，具体为“ABCDE”5个等级（其中ABCDE分别对应54321相应的分值），共20项评价指标。每一项评价指标等级选择结束后，填写相应问卷，点击“保存提交”完成对该任课教师网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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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上述方式评价其它未评课程，直至评完本学期所学全部课程，完成网上评教。

5.点击页面右上角“退出”         即可退出系统。 

三、注意事项

1.请各位教师和同学在规定时间内（2018年1月29日上午8：00—2月11日下午5：30）及时登录系统进行评价，逾期将不再开放此项功能。
2.在“网上评教”时，请各位同学独立完成评价任务，不能请人评价或代人评价。
3.在“网上评教”过程中，如发现下列情况，工作人员将删除该数据：

（1）课程、任课教师与事实不符；

（2）该课程教师上课课时数未达到8节。
4.为实现教学相长，请同学们在相应栏目内为每一门课程及每一位任课教师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5.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并不跟踪和保留参评教师、学生的个人信息，请各位教师、同学给出公平、公正、客观、合理的评价。

6.若评教过程中出现服务器报错、网络拥堵等现象，请错开高峰时段进行评价。

7.网上评价如遇问题，请及时与教务处教研科联系（电话：025-8375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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